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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91民初1083号
台州骏江机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1313654806L）：本院受理宁波铁越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与台州骏江机电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
初10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3931号

赵均雷：本院受理原告何伟永与被告赵均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
达本院（2022）浙0681民初39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922民初146号

郑桃儿：本院受理原告范满娣与被告郑桃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922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郑桃儿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范满娣借款本金7330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3
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郑桃儿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民终1755号

陈小何、蔡冬兰：上诉人陈镜弘与海盐欣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王美丽、陈盈颖、陈熙昊、陈小何、蔡冬兰被继
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2）浙04民终175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4民初4013号民事判决；二、王美丽、陈盈
颖、陈熙昊、陈小何、蔡冬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以内在
继承陈根德的遗产范围内向海盐欣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清偿借款本金人民币650000元、利息260100元（利息分
段计算，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8‰计算至2021年
7月18日，以后利息仍按月利率18‰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
之日止）并支付海盐欣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人民币42000元；三、驳回海盐欣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为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
案件受理费133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321
元，由王美丽、陈盈颖、陈熙昊、陈小何、蔡冬兰在陈根德的

遗产范围内共同负担。二审受理费13321,由陈镜弘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民终1089号

穆春雷、郎国芬：上诉人赵丽芳与被上诉人张连忠、刘
惠芳、高元来、一审第三人张品贞、穆春雷、郎国芬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以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送达（2022）浙04民终108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
理费26122元，由赵丽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你们
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802号

嘉兴达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
途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达鹏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
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411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支付原告团
款26460元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2361号

嘉兴艺鑫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蒙翠香、张球
光诉被告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嘉兴艺鑫置业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1破6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德清县名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
依法裁定受理德清可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程序确认，本院于2022年7月20
日指定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担任德清可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程序规定，德清可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德清县舞阳街道云岫南路718号中科卫星应用
大厦21楼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3200；联系人:
姚文妹,联系电话:18267261366;蔡爱红,联系电话:
15968233229;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00,国家法
定节假日除外)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清可诺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应当公告
的事项此后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予以公告。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181号

朱海兵、朱韩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朱海兵、沈雪瑗、邵礼、朱韩军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
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
1.请求判令被告朱海兵、沈雪瑷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借
款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20年05月13日为
22879.68元；自2020年05月14日起按月利率7.25%加
收50%计收罚息，对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至款
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邵礼、朱韩军对第一项给付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财保费由各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
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0日上午
0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030号

幸华军(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9003067378,
户籍地址:四川省威远县越溪镇金堂村17组13号)：本院
受理原告周宝肖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萍乡中心支公司、庞水坤、幸华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被告庞水坤申请对原告周宝肖的医疗费
的合理性进行鉴定，定于2022年9月27日9时在本院诉
讼服务中心2楼205办公室进行鉴定协商，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场，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657号

方超：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奇亚手机店诉被告方超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726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由被告方超支付原告浦江奇亚手机店货款6300元
及利息损失（以6300元为基数，从2022年2月9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民初2322号

吴爱凤、吴利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千家伴寝具有
限公司与你们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用直接或邮寄等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吴爱凤立即向原告缴纳出资款800万元及利息（利
息从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
吴利平立即向原告缴纳出资款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
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由审判员胡
琴仙独任审判，于2022年10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039号

赖敏竑、方雪文：原告毛世珍与被告赖敏竑、方雪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802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赖敏竑、方雪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毛世珍借款500000元并同时支付逾期利息（以借款
50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2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
3.7%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毛世珍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36元，由原告毛世珍负
担2136元（已预交），由被告赖敏竑、方雪文共同负担88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
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赖敏竑、方雪文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459号

向桂青：本院受理原告俞牛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
初145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466号

邱步云：本院受理原告叶雨香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3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249号

王洪敬：本院受理原告罗更健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1、判决你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591000元及自2022年7月5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算的利息；2、判决你向原告支
付律师代理费33000元；3、判决原告对你所有的坐落于黄
岩区北城街道浦西凯亚城90幢1单元12B06室的不动产
(不动产权证书号：浙(2022)台州黄岩不动产权第
0005829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
员郑巧独任审判，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8点50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31号

债务人浙江博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
已于2022年7月22日依法裁定受理，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21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二、对浙江博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
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有关浙江博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
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
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博雅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已制定民事裁定书交付给管理人。
债权申报时间为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21日，地址在兰
溪市中洲路57号二楼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刘晓
华；联系电话：13706895129）。

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
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的义务。

五、本院定于2022年9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
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杭州腾铂贸易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杭州腾铂贸易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上述3户企业债权资产拟以公开竞价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7】月【3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8】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576-81855576】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腾铂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墨砚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摩赢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杭州市

杭州市

杭州市

债权本金

5000.00

7800.00

1810.00

14610.00

利息

1871.15

2918.99

759.36

5549.50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担保人

杭州墨砚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博帅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莎芙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物

杭州霸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台州市新台州大厦A区一层4号，D区，建筑面积合计3898.25㎡，土地面积
合计624.3㎡，目前出租给恒丰银行台州分行。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浙（2019）台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15827号。

杭州霸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台州市新台州大厦A区一层1号，B区，建筑面积合计4397.82㎡，土
地面积合计704.31㎡，未出租。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浙（2019）台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15826号。

杭州霸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台州市新台州大厦A区一层5号，6号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合计383.51㎡，土地面积合
计61.42㎡，目前部分出租给恒丰银行台州分行。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浙（2019）台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15828号。

备注

该笔债权仅可以实现担保物权方式处置抵押物，债权追偿以抵押物
处置为限，不可起诉借款人及保证人。利息暂算至2022年7月31日

该笔债权仅可以实现担保物权方式处置抵押物，债权追偿以抵押物
处置为限，不可起诉借款人及保证人。利息暂算至2022年7月31日

该笔债权仅可以实现担保物权方式处置抵押物，债权追偿以抵押物
处置为限，不可起诉借款人及保证人。利息暂算至2022年7月3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
2022年8月2日在《浙江法制报》第9版刊登了《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莱恩（中国）动力有限
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记载了“截至2022年7月20日，
该债权总额为4945万元，其中本金为4945万元（主债务人
利息计算至破产受理日2016年8月2日，担保人利息依据
生效判决书（2019）浙0702民初5305号确认的方式计算）”

等内容，现特就债权总额及本金予以更正为“截至2022年7
月20日，该债权总额为4840.04万元，其中本金为4840.04
万元（主债务人利息计算至破产受理日2016年8月2日，担
保人利息依据生效判决书（2019）浙0702民初5305号确认
的方式计算）”。其他内容以2022年8月2日公告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8月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的更正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72”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323；净吨
位：180；船长：44.45米；型宽：7.0米；型深：3.85米；造船地
点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6
年7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
镇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5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73”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223；净吨
位：124；船长：42.0米；型宽：6.6米；型深：3.5米；造船地点
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4年
7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
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5日

仲裁公告
杭州粤新橡胶木业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春光诉你

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2428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9点
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5日

仲裁公告
杭州城星达贸易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姗姗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2814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9月29日14点00分
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
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5日

仲裁公告
浙江小英供应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米成、杨闰生、

田占军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2657、2658、265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
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10月9日上午9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
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5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55”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180；净吨
位：100；船长：36.95米；型宽：6.0米；型深：3.0米；造船地点
及建造厂：台州/台州市路桥繁兴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
期：2002年8月22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
县高亭镇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5日


